
《韶关市翁源县2021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的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已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3〕210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4〕7号）的要求：“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土地征收实施计划的，不得批准新的成片开发方案”。结合项目征收实施完成情况，《韶关市翁源县2021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原方案》）中部分项目因征收难度大、实际报批红线与征收红线不一致等实际情况需调整范围。因此，为保障近期急需建设的重点项目用地需求以及后续成片开发方案编制的顺利实施，满足公益性用地与拟征地范围要求，助力翁源县高质量发展，我县对《原方案》开展调整工作，形成《韶关市翁源县2021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以下简称《调整方案》）。

《调整方案》有利于保障土地征收实施计划顺利开展，有利于集中资源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灵活调整无法按原计划完成征收的园区配套道路用地项目，集中资源保障调整后的土地征收实施计划顺利开展，高效应对近期急需建设的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大力推进重点项目用地的建设，《调整方案》对翁源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二、编制依据

本方案严格遵循国家、省、市现行自然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编制，主要依据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相关规定；

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3.《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已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3〕210号）；

4.《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4〕7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自然资源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粤府〔2022〕69号）；

翁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文件。

三、目标任务

1.立足翁源实际情况，核减近期难以实施的未征收项目，推动完成年度土地征收实施计划，确保新的成片开发方案的顺利推进；

2.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要求，在成片开发范围内落实占补平衡，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避免碎片化开发，提高区域土地利用效率；

3.妥善维护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在成片开发实施过程中同步落实安置保障措施，确保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推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

四、主要内容
《调整方案》划定1个成片开发范围，位于翁城镇，总面积28.5515公顷，其中拟征收土地面积18.5711公顷，占成片开发用地面积的65.04%。相对于《原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减少了10.4365公顷，拟征收地块面积减少了5.6409公顷。

《调整方案》计划2021年完成土地征收面积18.5711公顷，涉及翁源万洋众创城建设项目（翁城园区一期）项目，已取得批复，项目建设将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和示范作用，补齐工业园区发展短板，形成竞争优势，促进园区的发展。


